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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元阳县
南沙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元政办发〔2022〕5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元阳县南沙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。

2022 年 8 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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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阳县南沙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服务
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为加强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管理，合理利用城区道

路资源，规范车辆停放，保障交通安全畅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价格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云南省城市

建设管理条例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

施意见》（云价收费〔2016〕75号）、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落实新能源汽车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云发改价格〔2020〕1162 号）和《红河州停车收费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是指县城所在地

城区道路范围内，用交通标线、标志等交通设施设置的专供机动

车停放的停车场地。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分为收费停车泊位和

公共交通汽车候客泊位。

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县城城区道路范围内的道路临时停车

泊位的设置、使用和管理。

第四条在本县范围内使用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单位和

个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五条经县人民政府授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县城区道

路临时停车泊位管理行业主管部门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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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负责对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建设、维护及运营工作的监督

管理。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牵头制订城区道路机动车临时停

车泊位和非机动车停放点的设置规划，并负责机动车道路停车监

督管理。县财政、发改、市监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实施本

办法。

第六条临时停车泊位的设置规划，由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

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城区总体

规划、交通发展规划、区域停车需求、停车泊位设置条件和道路

路况等，经实地踏勘论证后制订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、个人不

得在城区道路上设置临时停车泊位、私划停车泊位和占用城区道

路停车泊位。

第七条开展城区道路机动车临时停车泊位和非机动车停放

点及其设施设备的投资、收费、管理及服务的经营单位依据《云

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》的规定采取招标方式确定。经营单位依

照《特许经营协议》对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实行统一管理、统

一收费。

第八条经营单位在签订《特许经营协议》后，方可对占用城

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实行收费。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服务规范制

度，规范服务行为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及社会公

众监管。

第九条每日上午 8:00 时至晚间 22:00时，在收费停车泊位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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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放机动车的，应当缴纳道路资源占用费。收费应当出具临时停

车泊位收费专用票据。对不出具临时停车泊位收费专用票据的，

驾驶员可拒绝缴纳。

（一）新能源汽车收费标准：停放车辆满 2 小时以后，每超

过 1 小时计收 2 元，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收停车费，24 小

时内最高计收标准为 15元，超过 24 小时的重新计收。

（二）燃油汽车收费标准：首小时内停车不满 15 分钟的不

收停车费，超过 15 分钟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收停车费，停

车 1 小时后按以下车型和标准执行。

1.停车时间在 15 分钟内（含 15分钟）的，不予收费。

2.停车 15 分钟以上 1 小时（含 1 小时）内的，收费 2 元。

每延长 1 小时加收 1 元（超过 15 分钟的按 1 个小时计算）。24

小时内最高计收标准为 20 元，超过 24 小时的重新计收。

3.摩托车、电动车等停车 1 小时收费 1 元，每延长 1 小时加

收 1 元（超过 15分钟的按 1 小时计算）

第十条停车泊位收费所得上缴县财政专户，用于城区道路、

临时停车泊位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管理维护并定期向社会公

布，接受国家权力机关、人民群众、新闻媒体等监督。

第十一条出租汽车、公共交通汽车等车辆候客泊位，仅供本

县出租汽车、公共交通汽车候客并无偿使用。军车、执行任务的

警车、城管执法车辆、客运执法车辆、救护车辆、工程抢险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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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放的，免收停车费。

第十二条鼓励机关、事业单位配建的内部停车场在节假日、

公休日免费或有偿对外开放。

第十三条收费管理工作人员必须经县市政管理部门培训合

格取得合法证件后，佩戴标志方可上岗。

第十四条车辆在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停放时驾驶员应当

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，服从停车泊位管理工作人员

的指挥、调动；

（二）车辆必须按顺行方向依次停放在泊位内，按位停放；

（三）不得在泊位内，从事维修、试车、洗车等活动；

（四）进入出租汽车、公共交通汽车临时停车泊位的出租汽

车、公共交通汽车驾驶员不得离开车体；

（五）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仅供车辆停放，车内财物安全

由车主及驾驶员自行负责。

第十五条在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内因停车引发的交通事

故，由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城区道路停车泊位摆摊

设点、堆物作业等。

第十七条在划有临时停车泊位的路段，严禁在未划定临时停

车泊位的街道内停放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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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需要占用、取消或改变泊位用途，须报经县住房和城乡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。

第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、拆除、移动临时停车泊

位标线、标识、标志牌、收费仪表等设施。

第二十条因重要活动突发事件或紧急疏导交通需要临时设

置或关闭道路停车泊位时，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相应的

临时处理措施。

第二十一条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

行为不进行处理或互相推诿造成严重后果，及出现其他滥用职

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行为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行政主

管部门视情节轻重，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

政诉讼。

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本管理办法由元阳县发展

和改革局负责解释。


